关于做好扬州大学2020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苏师资﹝2020﹞4号）的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2020年我校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及基本条件
1.申报对象
（1）具备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基本条件，在我校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在职在岗专任教师（含专职科研）、专职辅导员。
（2）承担列入我校教学计划的临床理论课程教学工作，并获聘中级及以上医疗卫生专业技术职务的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
不承担教学计划内理论课程教学任务的人员及校外兼课人员不在申报范围内。
2.申报基本条件
（1）中国公民，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与现任职高校签订全职聘用合同并由该校或人才派遣机构缴纳社会保险。
（2）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3）在各高校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体检，并达到江苏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合格标准。
（4）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5）取得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申请人普通话水平应达到国家语委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及以上水平，其中担任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语音教师和播音、主持、影视剧表演等专业教师应当达到一级水平。年满五十周岁的申请人员，提倡使用普通话，对普通话证书不作要求。
（6）取得江苏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二、工作安排及要求
    1.工作安排
受疫情影响，原定 2020 年上半年开展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延期，与下半年认定工作合并开展。具体安排如下：
（1）7月8日至8月20日，申请人网上报名。报名网址：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网报流程详见附件1。
（2）7月15日前，各学院将《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组织工作安排表》（附件2）电子版报人事处师资科，并于9月1日前组织、完成申请人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
（3）9月6日前，人事处反馈申请人申报情况至各学院，各学院根据反馈结果准备申请人相关材料（材料清单见附件3）并审核，审核人须在复印件上签名，注明“与原件相符”，同时加盖部门印章。学院填写《2020年扬州大学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员汇总表》（附件4），于9月13日前将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至人事处师资科。
（4）9月14日前，申请人请携带身份证，自行前往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体检中心完成体检，须填《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附件7），如实填写体检表中“既往病史”一栏。体检表上要有明确结论（如“合格”或写明不合格的理由），要有体检医生的签字和医院体检部门的盖章。参加本年度教职工体格检查的本校申报高等教师资格的教师，为避免重复体检，可预约该时间段的体检，并在体检当天携带《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先到体检中心前台缴纳30元/人后参加体检（详情参见附件8）。
（4）9月16日至18日，现场确认。申请人携带《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2份）、教师资格证书粘贴相片页（附件5）及相关材料汇总，并按教师资格材料袋封面（附件6）上顺序排序（不装订）装袋，到荷花池校区行政楼（具体地点另行通知）进行现场确认。未按规定时间现场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2.工作要求
申请人所提交的各项材料须完整、准确、规范。材料一经上报，申报材料不齐全的，将不再补报，均直接认定不合格，需等到下一年重新申请。请各学院安排专人认真核实申请人提交的各项材料，确保我校2020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顺利开展。 
三、 注意事项
1.为保证申报质量，各学院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材料的准备及审核工作，逾期不补。
2.本次申请不需要对申请人的思想品德情况和无犯罪记录情况进行具体鉴定，改为由申请人以样式统一的“个人承诺书”替代“思想品德鉴定表”。个人犯罪记录情况由省教育厅统一核查，不要求申请人提交。
澳台人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由申请人自行联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有关部门开具。港澳居民可根据需要向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申请用于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公函。
3.申请表在网上报名后由系统自动生成，用A4纸正反打印，申请表上不贴照片。申请人提供的照片须与网上申报的电子照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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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3日
 
